臺北市立建國中學社團辦公室使用規定

第一條　（本法之目的）

為保障社團權益，協助社團良好使用社團辦公室，並有效運用相關資源，故訂定此規定以劃分社團辦公室之使用權利、義務及相關細則。

第二條　（社團辦公室之定義）

社團辦公室係指經學務處認可並供社團使用之辦公室。

社團辦公室以下簡稱社辦。

第三條  （社辦之管理者）

各社辦之合法管理者應為其使用社團之當屆社員及指導老師，由社長與幹部負責，負責人名單應於確認後向學務處登記。

第四條　（使用社辦之權利）

各社辦之使用社團，有權使用社辦進行社團相關活動，在社團時間具社辦之使用權與管理權。

第五條　（使用社辦之義務）

各社辦之使用社團，應負責社辦環境之維護及社團財物保管。

第六條   （社辦之使用時間）

各社辦之開放活動時間應比照其所屬大樓或區域之開放時間，在學務處核可之時間內使用。

第七條　（社辦環境清潔之評定）

各社辦之環境衛生應接受社辦環境評鑑小組之例行檢查。

社辦環境評鑑小組應由學務處及社團事務協商大會執行委員會雙方推派代表共同組成之。

社辦環境評鑑小組應於學期中兩周一次查訪各社辦之環境及衛生。如遇重大事由得經公告後調整查訪之日期。

社辦環境評鑑小組應於每次查訪後公告維護情形不佳者，並令其限時改善，逾期未改善則該社團整潔負責人或社長記警告一支，該學期逾期未改善達六次則整潔負責人或社長記小過一次，該學期逾期未改善達九次則回收該社團之社辦。

第八條　（社辦使用情況之改變）

社團欲申請取代、共用、中止，或其他改變社辦使用情形之要求，應提出書面申請並檢附具體理由呈交社團事務協商大會。

社團事務協商大會執行委員會應負責審查及處理社辦使用情形改變之申請，經

社團事務協商大會決議通過後，提報學務處核可後執行。

如有社辦使用情況之改變，原使用社團有義務將社辦妥善交接。

第九條 　（社辦之取得）

因新場地產生、原有社團廢止或其他原因，產生空缺社辦時，應由社團事務協商大會執行委員會公告，並開放社團提交書面申請書申請之。

社團事務協商大會執行委員會應負責審查相關申請，審查結果經社團代表協商大會決議通過後，提報學務處核可後執行。

第十條  （社辦之失去）

社團經學務處認定廢止者，即失去其社辦管理者之身分。

社團利用社辦進行違反校規或我國其他現行法律行為，且情節重大者，經查證屬實，學務處得直接中止其社辦管理者之身分。

第十一條　（本法之施行）

本辦法經社團事務協商大會決議通過，並提報學務處後公布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